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２〕２６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２０２２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厦门市２０２２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７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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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２０２２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关于安全风险防范、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要

求,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３９４号)、«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１〕２０号)、«福建省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闽政〔２０１１〕８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防治目标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分级分类管理,层层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形成条块合力.２０２２

年要全面完成全市新一轮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完成“十四五”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编制;继续开展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强化长时间和高强度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防范;建设１５处群

专结合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点,推进地质灾害防御指挥信息平

台建设;全面完成同安区莲花镇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

村的整村搬迁避让,抓紧推进实施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内庵自然

村和白交祠村滑坡点就地搬迁安置项目;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

工程治理再攻坚,完成１０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通过强化地

质灾害防范治理力度,全年消除４０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风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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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各区人民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明确防治目标任务,将责任逐级细化落实到镇

(街)、村(居)和具体责任人,确保各项防治工作落到实处.资源规

划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

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相关工作;教育、建设、

住房、市政、交通运输、水利、卫健、民政、应急、文化旅游、铁路、通

信、供电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做好本部门领域的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要做好调查评估,为监

测预警、抢险救灾、工程治理等提供技术支持.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地

质灾害防灾责任人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分管领导、村(居)“两委”主

要干部、受威胁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地质灾害监测人由受威胁

的相关人员担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村(居),由村(居)“两委”组

织受威胁村(居)民开展巡查、监测和转移避险;受地质灾害威胁的

行政及企事业单位,由单位组织员工开展巡查、监测和转移避险;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各类在建工程和公路、铁路、水利、通信、电力、

市政等设施以及学校、房屋、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医院、养老院、避

灾安置点等,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其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巡查、监测、转移避险和灾害治理.

三、地质灾害防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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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月是我市地质灾害易发期,其中５－６月雨季及７－９

月台风季为高易发期,需重点防范.根据厦门市气候变化监测评

估中心提供的«厦门市２０２２年气候趋势预测»,预计２０２２年厦门

总降水量偏少,春雨季(３－４月)降水量偏少,雨季(５－６月)降水

量略少,台风季(７－９月)降水量正常略少,秋季(１０－１１月)降水

量偏多,预计２０２２年登陆或影响厦门的台风接近常年有３－４个,

其中有１－２个严重影响台风,可能有早台风影响,预测雨季可能

出现持续性暴雨过程,要注意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

本年度地质灾害仍以崩塌、滑坡为主.山区、山前地段、高陡

边坡地段、沟谷与沟口地带、矿山开采区等是我市地质灾害易发区

段.同安区的莲花镇和汀溪镇、翔安区的内厝镇和新圩镇(含大帽

山农场)、集美区的后溪镇和灌口镇、海沧区的蔡尖尾山、厦门岛内

的狐尾山－仙岳山－园山一带和鸿山－东坪山－云顶岩一带为地

质灾害易发、多发地段.

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底全市有地质灾害隐患点８６处,危险性、危

害性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７处(详见附件１).全市应重点防

范地质灾害的镇(街)、场有１１个、行政村(居委会)有２８个(详见

附件２).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清单和防灾责任人由资源规划部

门于３月３１日前在门户网站公布.新发生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经

调查明确威胁范围、威胁对象后,要及时列入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清单.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及时将相关排查成果和防灾措

施函告同级资源规划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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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完成普查规划

资源规划部门要根据省、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

体方案要求,继续组织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全面完成

各区(除同安区外)新一轮１:５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结合调

查评价成果完成“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统筹实施防灾

减灾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二)编修方案预案

资源规划部门要会同各区有关部门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报区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备案.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在汛

期前组织完成«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修订,并

纳入当地防汛抢险救灾应急预案.村(居)防灾责任人发生变动、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要在转移预案中同步修订.转移预案应

在相关村(居)公布,并报资源规划部门备案.

(三)组织排查巡查

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厦门市自然灾害安全整治三年行动

专项实施方案»,在２０２１年度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基

础上,继续开展村(居)、涉疫隔离酒店、定点治疗医院、学校、房屋、

旅游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医院、养老院、避灾安置点、公路、铁路、水

利设施、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市政设施以及各类施工工地、临时工

棚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防范工作落实情况检查.新发现
—５—



的地质灾害隐患要及时处置,如一时不能排除的,要及时纳入群测

群防体系或者有关部门监控范围,逐点落实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

采取防范措施.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村(居),要通过群测群防体系,组织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段开展经常性监测、巡查,台风暴雨、强降雨

期间应扩大范围和加密监测、巡查,及早发现险情,及时采取防范

措施.直接威胁在建工程和交通、水利、市政、电力、通信设施以及

学校、房屋、旅游景区和非景区景点等的地质灾害,相关单位要组

织开展巡查、监测.

已完成施工治理,但尚未经过１年以上运行检验并完成项目

验收的地灾点,要继续开展巡查,直至项目完成验收.

(四)落实值班制度

汛期期间,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

部署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规定,强化应急值守,明确值班职

责,严肃值班纪律,确保信息畅通和应急值守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对违反值班纪律或未履职到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追责.

(五)强化预警预防

资源规划部门要会同气象部门根据降雨预报、地质环境条件

等及时作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指导防灾抗灾工作.预警预

报要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各区人民政府,并

通过电视、广播、短信等方式向社会发布.

区人民政府收到某个区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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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有效运转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做好防灾各项工作(详见

附件３).相关部门接到预警预报后,要组织做好相关设施、在建

工程(施工工地、临时施工工棚)的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位于二级、

一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区域,相关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

及时组织转移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并加强

转移安置期间的管理,防止被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并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转移人员实际情况要及时报告所在地防汛部门和资源规划

部门.

各级防灾责任人、地灾隐患点监测人发生变化的,属地政府、

相关部门要及时更新并报送资源规划部门.

(六)高效应急处置

各区、各部门要根据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必要的

应急处置物资储备,加强应急抢险救灾队伍建设,配备相应的交

通、通信和应急装备,形成高效的地质灾害应急体系.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灾情险情速报制度,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

灾情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采取必要防救措施,并向当地人民政府

或者资源规划、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其他部门或村(居)民委员会

接到报告的,应立即转报当地人民政府.当地人民政府或资源规

划、应急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灾害发生或者灾情险情扩大,并按照灾情险情速报有

关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和资源规划、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地质灾害发生后,属地人民政府应当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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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转移、灾(险)情评估和抢险救灾工作,情况紧

急时,可强制受威胁人员避险疏散,并实施交通管制.应急管理部

门要按照职责,及时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工作;资源规划部门要配合

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迅速开展地质灾

害调查,提出处置建议;其他相关部门要按照本部门的职责和应急

预案的规定,及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提供应急保

障.灾(险)情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组织群众

开展自救、互救和生活救助,并做好社会秩序维护.地质灾害险情

未消除前,被转移人员不得擅自返回.(详见附件４)

(七)实施工程治理

今年是自然灾害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各区、各

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对新发生的或者排查巡查新

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及早启动治理工作程序,原则上要能治尽

治,发现一个,治理一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风险.尚未完成治理

的隐患点,要加强跟踪监督,组织力量深入开展治理再攻坚,最大

程度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各区、各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要

按照“谁引发、谁治理”原则,督促责任方组织治理并承担所需费

用.

政府投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试运行１年以

上且运行状态良好的,资源规划部门要组织项目验收并指定单位

负责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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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快搬迁避让

同安区要全面完成莲花镇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

村的整村搬迁安置,拆除被搬迁房屋,消除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要

抓紧推进实施莲花镇蔗内村内庵自然村就近搬迁安置和白交祠村

滑坡点就地搬迁安置项目.

(九)加强科技防灾

资源规划部门要积极推进提升地质灾害防御指挥平台,进一

步完善平台功能,提高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和指挥信息化水平,提高

防御信息上传下达的时效性.各区和有关单位防灾责任人、监测

责任人要及时接收预警防范任务并通过平台报送防御信息,发挥

平台在防灾工作中的作用.要抓紧推进１５处地灾隐患点普适型

监测设备安装,进一步强化技术监测,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协调配

合,保障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十)强化工程建设防灾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开展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验收)制度,严防新建工程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对未履行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未按照技术规范建设挡土

墙、护坡等支挡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各区、各有关部门要责

成项目业主单位完善防范措施,及时采取工程措施治理.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村民自行建房,镇人民政府应组织对场

址进行简易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避免村民在危险地带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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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开展宣传培训演练

各区、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微信、短信、印发宣

传材料等方式,广泛宣传“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新

理念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基本知识,增强公众注重灾前预防意识和

提高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人员、防灾责任人、监测

责任人的培训,提升防灾抗灾减灾工作能力.应急管理部门要组

织应急演练,确保转移路线明晰、应急避难场所安全、保障措施完

善.２０２２年度地质灾害转移避险联合演练在翔安区举办.

五、地质灾害防治投入

各级政府要把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

金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群测群防、预报预警、抢

险救灾、灾害治理、搬迁等工作,为避免或减少地质灾害给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提供保障.

附件:１．厦门市２０２２年重要地质灾害点一览表

２．厦门市２０２２年防范地质灾害重点对象表

３．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级对应防灾措施一览表

４．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及响应措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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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印发　


